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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19届毕业班学生学籍电子注册 

信息和电子图像信息核对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根据教育部通知要求，为了做好 2019 届毕业班学生学历电子注册

工作，请各学院做好 2019 届毕业班学生学籍信息复核工作。 

各学院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前到教务科领取本院《2019 届毕业班

学生学籍电子注册信息和电子图像信息核对表》，做好学籍信息复核

工作。 

一．2019 届毕业生学籍信息核对要求如下： 

1．各学院教学秘书核对本院 2019 届毕业生名单，如有增加的学

生名单，请直接在打印稿上增加并注明原因；如有减少则直接用红笔

杠去该生名单并注明原因，核对后在“教学秘书签名”栏中签名确认。 

2．学生本人负责核对自己的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专业、学

制、入学时间等，核对无误后在“学籍信息签名确认”栏中签名确认；

如有不同请直接用红笔在表格上更改，同时在备注栏中填写本人联系

电话，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更改需提供以下材料： 

更改姓名、性别须提供：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一式二份，且户



口簿复印件应加盖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公章，如户口在校内，盖校保卫

处公章即可。 

更改身份证号码：身份证号码不得随意更改，入学时身份证号与

教育部录取库身份证号不一致，如是高考报名时报错，则需提供考生

所在省省级招办出具的身份证号在报名时录入错误的证明。如其它原

因更改身份证号，则需提供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居民身份证更改证明，

县级以上公安局盖章。 

姓名与身份证号码不得同时更改。 

所有毕业班学生如更改姓名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需在 2019 年 4

月 9 日前将更改信息材料交教务科，过期不予更改。 

二．电子图像信息核对要求如下： 

各学院自 2019 年 3 月 27 日起组织本学院毕业生核对电子图像有

关信息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1．毕业班学生通过个人密码进入教务处“教务系统”，核对本

人电子相片信息。 

2．以上信息必须由毕业生本人核对，核对完后，立即去学院教

学秘书处，在《2019 届毕业班学生学籍电子注册信息和电子图像信

息核对表》的“电子图像签名确认”栏中签名确认； 

如发现信息有误，必须向教学秘书报告，并用红笔直接在《2019

届毕业班学生学籍电子注册信息和电子图像信息核对表》中注明，注

明后由毕业生本人签名确认。个别学生如因实习不在南京，请学生本

人核对后发电子邮件或信函委托班主任老师代签名。 



如找不到电子相片，请毕业生本人于 2019 年 4 月 9 日前到教务

处教务科（行政北楼 D312）进一步核对。联系人：陆老师。 

3．个别到目前为止尚未拍摄电子相片的学生，请立即到江苏省

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（南京市上海路 203 号）补拍，2019 年 4

月 30 日前将将 5 张纸质照片交教务处教务科（行政北楼 D312），并

将电子照片（命名：身份证证号+姓名）发到教务科电子信箱：

jwklx@njau.edu.cn，以便学校能够及时上报毕业生数据。教育部学信

网上如没有毕业电子图片将不能查询毕结业信息，由此引起后果均由

学生本人承担。 

三．各学院于 2019 年 4 月 9 日前将核对好的《2019 届毕业班学

生学籍电子注册信息和电子图像信息核对表》交教务科。 

工学院 2019 届毕业班学生学籍电子注册信息和电子图像信息核

对工作由工学院教务处安排。 

 

附件：2019 届毕业班学生学籍电子注册信息和电子图像信息核对

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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